
江淮新能源轻卡车模制作项目（二次）成交候选供应商公示

一、项目情况

江淮新能源轻卡车模制作项目（二次）（项目编号：AHCQA-202500535）于 2025 年 12 月

2 日完成评审工作，现将评审委员会推荐的成交候选供应商公示如下：

成交候选供应商：广州普迪模型技术有限公司

响应总报价（含税）：¥1264025.00 （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陆万肆仟零贰拾伍元整）

采购人：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

技术联系人：郭工 联系电话：13155118063

商务联系人：常工 联系电话：13339140313

招标代理机构：安徽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合肥市徽州大道与烟墩路交口高速滨湖时代广场 G1 栋

联系人：程工

电话：17333221045

电子邮箱：87812536@qq.com

公示期：2025 年 12 月 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5 日

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提出或以其他书面形式

在工作时间（周一至周五，上午 9:00-11:30，下午 14:30-17:30，节假日休息）向安徽省阳光

采购服务平台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异议,异议材料递交地址：合肥市徽州大道与烟墩路交口高速

滨湖时代广场 G1 栋，联系人：程工，联系电话：17333221045。

二、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

(一)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,书面异议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异议人的名称、地址、有效联系方式；

2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标段号(如有)；



3、被异议人名称；

4、具体的异议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

5、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

6、提起异议的日期。

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,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(需有委托授权书)签字

并加盖公章。

异议人需要修改、补充异议材料的,应当在异议期内提交修改或补充材料。

(二)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不予受理：

1、提起异议的主体不是所异议项目供应商的；

2、提起异议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
3、异议材料不完整的；

4、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
5、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,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；

6、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、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。

（三）异议人不得以异议为名进行虚假、恶意异议，干扰招标投标活动的正常进行。对于

提供虚假材料，以异议为名谋取中标或恶意异议扰乱招标工作秩序的，将报请行政监管部门处

理。

如公示期内无有效异议，本评审结果即为确定成交人的依据。

安徽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有限责任公司

2025 年 12 月 2 日


